
2011 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 
    第一条为稳定棉花生产、经营者和用棉企业市场预期，保护棉农利益，保证市场供应，

决定从 2011 年度开始实行棉花临时收储制度。特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执行本预案的棉花主产区为天津、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新疆 13省(区、市)。 

  第三条 2011 年度棉花临时收储价为，标准级皮棉到库价格每吨 19800元(公重)，其它

等级皮棉的收储价格按照 3%的品级差率、1%的长度差率计算。中国棉花协会根据皮棉临时

收储价和当时的棉籽等副产品价格以及皮棉籽棉折算公式、相关合理参数测算籽棉收购参考

价，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2011 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执行时间为 2011年 9月 1日至 2012年 3月 31日。 

  第五条收储的棉花为 2011年度生产加工并经仪器化公证检验的锯齿细绒棉，由具有 400

型棉花加工资格的棉花企业直接交储。品级要求为 1至 4级，长度要求为 27毫米以上(含

27毫米)，马克隆值要求为 A级、B级和 C级 C2档，其它质量要求按国家有关标准执行。棉

花包装要符合棉花包装国家标准(GB6975－2007)，铁路运输棉包捆扎物应使用塑钢带。 

  第六条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总公司”)要按照“有利于保护农民

利益、有利于企业就近交储、有利于棉花安全储存、有利于监管、有利于调运”的原则，合

理确定执行棉花临时收储预案的承储库点(包括直属库和代储库点)。其中代储库点由中储棉

总公司提出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备案及抄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后，双方签订《储备

棉保管合同》。代储库的具体选用标准和管理办法由中储棉总公司另行制定。 

  第七条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和中国棉花协会监测国内棉花、棉籽市场价格水平，取两

单位监测的棉花价格平均值和棉籽价格平均值作为国内棉花、棉籽市场平均价格。该价格通

过相关行业网站每天发布。 

  第八条预案执行期间当监测的棉花市场价格连续五个工作日低于临时收储价时，由中储

棉总公司及时发布公告，启动收储预案。收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全国棉花交

易市场收储交易系统进行，具体交易办法另行制定。 

  第九条预案启动后，在交储企业与中储棉总公司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中明确，交储企业

应按不低于籽棉收购参考价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籽棉。中储棉总公司承储库点在接受棉花入储

时查验交储企业收购单据，凡籽棉实际收购价低于籽棉收购参考价的企业，其所加工的皮棉

一律不得入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一律由交储企业承担；棉花协会、棉纺协会等行业组织配

合实施舆论监督，将不执行籽棉收购参考价的交储企业列入行业黑名单；有关部门加强对交

储企业收购价格和合同执行情况的监管。 

  第十条收储所需资金，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安排储备棉贷款解决，农

业发展银行总行营业部(以下简称“总行营业部”)统一发放信用贷款。中储棉总公司实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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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统还，按入储成本向总行营业部申请储备贷款，包括收储价格及收储直接相关的合理费用。

总行营业部依据有关政策，将贷款发放到位。临时收储直接相关的合理费用，统一计入储备

成本，有定额标准的，按标准执行，没有定额标准的，由相关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及时审核

确认。中储棉总公司要按合同将相关费用及时足额拨付到代储库点。 

  第十一条承储库点要按照中央储备棉有关管理规定的要求，切实做好收储入库各项工

作。对违规收取各种费用的，中储棉总公司要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二条预案执行期间，中储棉总公司每个工作日将当天收储的棉花数量、等级、价格、

区域分布等情况汇总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并抄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预案执行结束后

十个工作日内，中储棉总公司要将当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执行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并抄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第十三条中储棉总公司要加强入储棉花的保管工作，保障储备棉安全。在市场需要时，

由国家有关部门委托中储棉总公司在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公开竞价销售入储的棉花。销售的国

家储备棉由中央财政统负盈亏。 

  第十四条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落实棉花临时收储制度相关政策，会同有关部门解决

临时收储预案执行中的问题。财政部负责及时拨付中储棉总公司临时收储棉花所需的利息、

费用补贴。农业部负责了解各地执行临时收储政策情况，监测棉花收购价格，反映农民的意

见和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监测纺织企业运行和棉花需求动态情况，及时反映纺织企业

意见。铁道部负责做好临时收储新疆棉出疆的铁路运输工作。供销合作总社负责加强对所属

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的指导，监督企业认真执行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负责向中储棉总公司及时提供储备贷款，并对资金使用和棉花库存进行监管。

中国纤维检验局负责组织棉花入库公证检验。中储棉总公司作为国家委托的临时收储预案执

行责任主体，对其临时收储棉花的数量、质量、价格和库存管理等负总责。全国棉花交易市

场负责维护管理收储交易系统，会同中储棉总公司审核交储企业资格。产棉区政府负责对交

储企业执行籽棉收购参考价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协调地方相关部门，支持和配合中

储棉总公司的工作，共同完成收储任务。 

  第十五条本预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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